
 
 

103年度檔案管理基礎班─ 
 

檔案歸檔、點收、立案及編目 

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

文書組        黃依莉 



課程大綱 

一、作業依據 

二、名詞解釋 

三、歸檔及點收 

四、立案 

五、編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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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作業依據 
• 文書處理手冊 

• 檔案法及其施行細則 

•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 

• 機關分類編案規範 

•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 

• 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

•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7、8、9章 

• 機關檔案編目作業指引 

• 本府相關規定：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、臺北市政府檔案管
理作業要點、線上簽核電子檔案管理及檔案銷毀作業注意事項、線
上簽核電子檔案管理相關作業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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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作業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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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解釋 
★ 檔案： 

• 定義：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，而歸
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
件。 

• 範圍：非僅侷限於公文書，而是包
含機關依法定職能運作，產生可供
業務參考或權責稽憑之各種紀錄，
Ex：「簽」、「照片」、「錄影
（音）帶」等，不論有無文號，或
形式性質如何，均屬「檔案」範疇，
在辦畢後均應辦理歸檔及後續檔案
管理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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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解釋 
★ 檔號： 

 

• 定義：由檔案年度號、分類號、案次號、卷次號及目
次號所組成的一組號碼。 

• 年度號：案件之起始年份號碼 

• 分類號：代表檔案分類表所載類目名稱之文字或數字
組合之號碼 

• 案次號：區分同類但不同案次之號碼 

• 卷次號：區分同案但不同卷次之號碼 

• 目次號：區分同一卷但不同案件次序之號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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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 

★ 定義：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將「辦畢歸檔
案件」，予以清點受領之作業及程序，包含
歸檔原則、送件歸檔、歸檔物品查檢、歸檔
案件查核、確認點收、逾期歸檔稽催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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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 
★ 歸檔原則： 

• 各機關公務紀錄資料，具下列性質或價值者，應依檔案
法令完成歸檔管理： 

涉及機關法定職能運作，可供業務參考或權責稽憑、 

具保障個人、團體或政府機關法定權益、 

具滿足民眾「知」的權利之資訊價值、 

具學術研究參考、 

影響國家、地方發展及社會公益、 

能保存歷史文化、典章制度或科技價值。 

• 98.5.26 府授秘文字第09812922300號 8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 
★ 歸檔物品查檢： 

• 下列物品不得歸檔： 

現金、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、 

司法訴訟有關物證、 

流質、氣體、易燃品、管制物品或其他危及人身與
公共安全之物品、 

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， 

→檔管人員應在歸檔清單適當位置註明「不得歸
檔」，並退回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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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 
• 歸檔案件有以下情形，檔管人員應退回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「補

正」： 

 案件或其附件不全，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； 

 案件污損、內容不清楚或無法讀取； 

 案件未經批准或漏判、漏印、漏發、漏會； 

 案件未編列文號或文號有誤、未填列保存年限或分類號； 

 案件未依規定編碼或頁碼編寫有誤、未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； 

 樣張或已作廢之契約憑證文件，有漏蓋「樣張」或「註銷」字樣； 

 案件與歸檔清單之登載不符； 

 案件未能依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權責長官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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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退件之系統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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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

3. 

1.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★ 歸檔案件查核： 

• 查檢歸檔案件是否辦畢？是否填列分類號及
保存年限？→若無請承辦人員補填。 

• 歸檔案件以「原件」為原則，未能以原件歸
檔者，應經簽陳權責長官核准後，始能辦理
歸檔。 

• 有併案時，應載明主併文〈編〉號。 

• 附件每1種以1份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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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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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「附件抽存續辦」時，承辦人應在本文註明，
並於附件註明文〈編〉號，簽奉權責長官核
准，待辦畢後再將附件歸檔。 

• 附件為書籍並經指定保存單位或為應公開之
陳列品〈如海報、公告〉，得不辦理歸檔。 

• 應歸檔之公文及附件不得使用回收紙張。
（97.3.28 北市秘文字第09730170801號） 

 



• 承辦單位或文書單位於案件辦畢5日內，應
併同歸檔清單送交檔管人員歸檔。 

• 承辦人員所經辦之稿件，如「已結案尚未歸
檔」而仍有使用需要時，應由承辦人員簽請
機關權責長官核准辦理延後歸檔，並知會檔
案管理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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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

 

15 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1. 

4. 

3. 

2. 

7. 

6. 

5.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• 紙本公文歸檔時，為釐清承辦人及檔管人員間的權
責，應由「承辦人」逐頁編寫頁碼，其方式為： 

按文件產生時間先後順序來排序，晚者在上，早者
在下。 

先編本文再編附件，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開始編，
案件首頁得註明總頁數。 

避免紙質檔案受損，應以「鉛筆」於每頁適當位置
編寫頁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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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應依序併本文編寫頁碼。 

附件已編有頁碼或屬書籍型式或難以裝訂者，不
論是否隨文裝訂，無須重複編寫頁碼。 

前案已點收歸檔，之後有須併前案歸檔情形時，
僅需就後案依序編寫頁碼，無需全案重新編寫頁
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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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紙本公文 

★ 確認點收： 

• 檔管人員應就歸檔案件及歸檔清單所載之內容與數
量逐一核對，經確認無誤後，於歸檔清單上註記點
收日期並簽章，或蓋點收章。但歸檔清單為電子型
式者，得免註記點收日期及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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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密件 

★ 密件歸檔注意事項： 

• 承辦人應使用本府規定之「機密檔案☐陳核☐歸檔
專用封套」封裝，封面上應註明單位名稱、收發文
來文字號、案由或案名、分類號、頁數、件數、附
件數、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、保存年限、機密等級、
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。 

• 檔管人員點收機密文件時，僅得依封套上記載事項
檢視，不得拆開封套；封套上記載不全者，應退回
補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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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密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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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檢視以下記載事項： 
 分類號 
 勾選「歸檔」 
 單位名稱 
 收發文來文字號 
 併件文號 
 案由：著錄簡要文字，勿
寫「密不錄由」 
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
 頁數、件數、附件數 
 機密等級、解密條件或保
密期限 
 保存年限 
 
• 確認正確後蓋點收章、有
修改處需蓋職章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密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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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套背面： 
確認黏妥及有加蓋
職名章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電子公文（線上簽核） 

★ 電子公文歸檔注意事項： 

• 保存年限10年以下（含本數）且適合線上簽核者，應
以線上簽核辦理。  

• 密件不得使用線上簽核。 

• 線上簽核電子檔案進行點收時，應確認內容是否正確，
並加附機關憑證及個人憑證製成之電子簽章。 

• 電子檔案依規定點收後，不得任意刪除或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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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2. 

3. 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電子公文（線上簽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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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無漏會、漏判、
漏發、漏章（決
行層級：參分層
負責明細表） 

附件無缺
漏，且能
正常開啟 

電子簽
章驗簽 

1. 

2. 

3. 

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電子公文（線上簽核） 



三、歸檔及點收 

★ 逾期歸檔稽催： 

• 辦畢公文無正當理由應於5日內送歸檔，如逾期未歸
檔，檔管人員應製作「逾期未歸檔案件稽催單」，
催請承辦人辦理歸檔；經稽催仍不歸檔者，應簽陳
權責長官處理。 

★ 離職查會： 

• 機關人員調〈離〉職時，檔管人員應查檢該同仁的
歸檔情形，若有辦畢但未歸檔之案件，應辦理稽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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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逾期歸檔案件稽催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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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歸檔及點收─離職查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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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 

★ 立案＝分類＋編案 

• 分類︰依據檔案內容或形式，將性質相同歸於一處，
相異者予以分開。按照一定的分類原則與標準，對
檔案進行分類，便於立卷和編目，固定其排架位置。  

• 編案：檔案分類後，按檔案案情，將同一分類號性
質相同或案情關聯之檔案，編整於同一案卷，並建
立簡要案名。 

• 目的︰檔案經由分類整理，建立案名，賦予檔號，
使檔案案情內容完整連貫，檔案典藏排列有序，便
捷檔案檢調與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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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分類 
★ 分類的概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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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分類 

★ 分類原則： 

• 承辦人應於稿面右上方填列最適分類號，檔管人員點
收後應查檢檔案分類號的正確性與妥適性，有誤時應
查明更正。 

• 分類時應分入專屬類目，如無專屬類目，則應分入較
適當類目；必要時，得歸入涵蓋較廣或上一層級類目。 

• 案件涉及2類目，應視案情分入最重要、最具體或主
要事由所屬類目，並於相關類目之檔案放置分存單或
原件影本或於檔管資訊系統註記相關分類號。 

• 機密檔案不單獨編列機密類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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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分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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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檔案分類時，應以各機關檔案分類表為依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分
類
表 



四、立案─分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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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 
★ 編案原則： 

• 編案時，宜根據歸檔案件之分類結果，檢查該分類
號下已立案卷，並考量檔案成長數量、案情內容或
往年編案情形等，決定歸入現有舊案或另立新案。 

• 業務性質相同或案情關聯之檔案，應併於同一案名
處理；無前案可併者，應立新案。 

• 另立新案時，應賦予新的案次號及案名，案名應簡
要明確，並能充分揭示案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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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案情賡續發展或屬專案性業務，宜一事一案。    
ex：「臺北燈節」 、 「機關檔案鑑定」 。 

• 案情單純或關聯、性質相同者，得彙編成一案。 

• 機密檔案不單獨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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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 

• 「案名」≠「類目名稱」： 

案名是對案卷內容作綜合性描述，以扼要表達「案
卷內容」，與機關檔案分類表中的「類目名稱」意
義不同。 

編訂案名時，應依檔案涵蓋內容及未來發展性，不
宜逕複製「類目名稱」，致使所編列的案名未能具
體明確表達案卷內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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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立案的方式： 

四、立案─編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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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檔案量過多，故再依
各組室分立數案。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★ 編訂案名注意事項： 

• 重要案件，以1事1案為原則，並依據檔案內容及未來發
展情形，決定案名。 

Ex： 

 

• 案情單純或性質相同者，得彙編為具綜合性的一案。 

Ex： 

 

 

 
37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03010 車輛管理 1 一般車輛管理案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1 第12屆金檔獎選拔 

涵蓋辦理公務車派車、維修、肇事
等使用管理之檔案。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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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同一分類號案件過多時，得依案情涉及主題、地域、
機關或單位、時間等再細分分立數個案名。 

 

Ex：依法規主題再細分 

 

 

 

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檔案管理
法規 

1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案 

2 
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
銷毀辦法案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Ex：依行政區域再細分─ 

 

 

 

Ex：依機關再細分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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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040205 違建拆除業務 1 士林區違建拆除案 

2 萬華區違建拆除案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銷毀目錄
審核業務 

1 
地政局及所屬機關銷
毀目錄審核案 

2 
勞動局及所屬機關銷
毀目錄審核案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
Ex：依召開的屆次再細分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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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市政會議 1726 第1726次市政會議 

1727 第1727次市政會議 



• 編案作業並無標準答案 

 

Ex：「遊民處置」類目 

編立一案→ ◆ 遊民處置案 

依案件涉及內容分立數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→ ◆ 協尋遊民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遊民救濟補助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遊民業務聯繫會報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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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
★ 編列案名注意事項： 

• 應涵蓋檔案內容： 

Ex：案卷內容包含人事獎勵與懲戒→ 人事重大獎勵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重大獎懲案 

• 應考量案情未來發展： 

Ex：案卷內容包含研究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、工作報告
及各項申請核發作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→ 研究生獎助學金委員會工作報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獎助學金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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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能揭示案情為原則， 避免冗長或累贅： 

涉及「特定對象或業務範圍」或「特定時間」者，
應明確表述 

Ex：→ 陳情案 

             交通工具空氣汙染防制陳情案 

Ex：→ 其他   or    綜合業務 

             文書臨時性綜合業務  

Ex：→ 提案 

             89年第3屆修憲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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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


• 詞彙用語應直接明確、前後一致、避免過度節略： 

Ex：→ 辦理防火管理訓練─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防火管 

                 理訓練案 

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防火管理訓練案 

• 法令定有保密義務，或有侵害個人隱私之虞者，應省略當事
人姓名、機構或團體名稱： 

Ex：→ 王志明保護管束案 

             少年保護管束案 

※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條規定「保密義務」：「任何人不得於媒體、資訊或以其他
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，使閱者由該項資
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、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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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名〉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次號〉 

★ 編訂案次號：建立案名後，應編訂案次號，其長度
不超過12個位元。 

• 編訂方式： 

Ex：依編案時的先後順序編訂案次號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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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200101 
檔案管理
法規 

1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 

2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次號〉 

Ex：依時間或屆次編訂案次號─ 

  

 

 

Ex：依案名的四角號碼編訂案次號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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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主任秘書會報 145 第145次主任秘書會報 

146 第146次主任秘書會報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022060 
華僑有功人員勛
獎案 

1156 華僑張中明勛獎案 

4054 華僑李中華勛獎案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次號〉 

Ex：依公司統一編號為案次號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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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

04414 
公司核准
登記 

04541302 
鴻海科技集團登記
案 

22099131 
台灣積體電路製造
股份有限公司案 



四、立案─編案〈案次號〉 

★ 編訂案次號應注意事項： 

• 勿永遠只有「案次號1」：直接以機關分類表的類
目名稱為案名，即將同一分類號下的檔案編為1案，
未依檔案性質或重要性分案，或未將專案案件編為
專卷，造成案卷內容龐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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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立案─編案〈卷次號及目次號〉 
★ 編訂卷次號及目次號原則： 

• 確立案名後，應將案件歸入適當之案卷，並依序編列卷次號；每
卷以3cm為原則。 

• 檔案卷次號確立後，檔管人員應依文件產生日期之先後賦予目次
號，並編寫於各案件第1頁適當空白處。 

• 換卷時，應從目次號1開始續編。 

• 編案實例： 

Ex：欲歸入A案到士林區違建拆除案下： 

 

 

      → A案檔號：103 / 040205 / 1 / 2 / 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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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次號 卷次號 目次號 

1 1 1—20 

2   1—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案次號 案名 卷次號 目次號 

040205 違建拆除業務 1 士林區違建拆除案 1 1—18 

2 1—15 



五、編目 
★ 定義：就檔案之內容及形式特徵，依機關檔案編目規範
著錄後，製成檔案目錄。 

★ 目的： 

• 對內：提供檔案檢調，辦理檔案保管、清查、銷毀及移
轉等作業，提昇檔案管理成效。 

• 對外：提供社會大眾進行查詢，了解該機關重要施政情
形，促進檔案開放應用。 

★ 著錄原則： 

• 依著錄來源，充分描述檔案內容及外觀形式特徵。 

• 著錄來源資料不全，得參考其他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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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 

★ 著錄層級：分案件及案卷2層級 

 

 

 

 

層級 案件 案卷 

時機 案件辦畢歸檔時 
案卷所涉案情6個月內
未繼續辦理或無新增案
件時 

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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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 
案件層級編目 

之著錄項目 

案卷層級編目 

之著錄項目 

案由項 案名項 

發（來）文者項 檔案產生者項 

密等及保存年限項 密等及保存年限項 

相關編號項 相關編號項 

日期項 日期項 

媒體型式項 媒體型式項 

檔案外觀項 檔案外觀項 

關聯項 關聯項 

文件形式項 檔案應用項 

主題項 

附註項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
★ 案由項： 

• 定義：可直接表達檔案內容特徵，用以區別另一檔案之
案由。 

• 依照案件主旨或事由給予適切、簡要文字，著錄應以明
確表達案件主旨或事由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文字為
原則，文字應簡潔明確並充分揭示案情。 

• 案件內容以外文撰擬者，案由應以中文著錄，並以外文
摘錄其主旨或事由於並列案由。 

• 著錄原則：案由不得寫「密不錄由」，需著錄簡要案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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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
文字應具體明確 

案由：轉發檔案管理局檔徵字第0910002587號函。 

案由：轉發公文附件在2頁以上者之騎縫處加蓋章戳事宜案。 

 

語意應簡潔完整 

主旨：「九十一年國家清潔週」訂於九十一年二月四日至二月
十日實施〈二月十一日為農曆除夕〉，請擇日發動環境清理工
作及辦公廳舍大掃除。」 

著錄案由：因應九十一年國家清潔週，請擇日發動環境清理及
大掃除。 

 54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★ 發〈來〉文者項： 

• 定義：文件在產製過程中，負有責任或與該文件相關之機關、
團體或個人，通常指發文者、來文者或受文者。 

• 著錄原則：〈以本機關角度看〉 

發文者：本機關發函或創簽 

來文者：本機關收到來文之機關 

受文者：本機關發文之對象，最多著錄3個，超過時於第3個受
文者後加「等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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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機關 
來文者 

〈發文〉 

B機關 
受文者 

〈收文〉 

本機關 
發文者 

〈發文〉 

本機關 
 

〈收文〉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★ 文件形式項： 

• 定義：個別文件內容之形式、特徵，包含「文別」及「本
別」。 

• 文別：文件之公文類別，Ex：函、令、公告、開會通知單、
簽、便箋……。 

• 本別：文件在撰稿、產生過程之各種類別，Ex：正本、副本、
草稿、定稿……。 

Ex ：來文〈存查件〉→正本或副本 

         發文→定稿：經長官核判之原件 

                 →稿本：定稿併同草稿歸檔者 

         創簽→定稿〈本身具發文性質〉 56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★ 密等及保存年限項： 

• 著錄原則： 

機密等級：依文件所載密等著錄，Ex：「密」 

保密期限：依文件所載保密期限著錄，Ex：「保密
期限5年」 

解密條件：依文件所載解密條件著錄，Ex：「決標
後解密」 

保存年限：依檔案本身保存價值、性質及各機關訂
定之保存年限區分表著錄，Ex：「保存年限50年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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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
★ 日期項： 

• 定義：指「文件產生日期」，應以阿拉伯數字著錄。 

• 著錄原則： 

創稿：發文日期 

來文存查：他機關來文日期 

創簽：長官核判日期 

合併多件文號為一案者：以文件產生日期最晚者著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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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
★ 檔案外觀項： 

• 定義：依檔案媒體形式著錄案件之數量、單位、附
件及外觀型態特徵。 

Ex：紙本公文採雙面書寫或列印：著錄「2頁」 

• 著錄原則： 

本文：來文、發文稿、創簽、簽稿會核單… 

附件：係本文之補充說明，通常附加於本文之後，
與本文分開著錄；有多種不同名稱或媒體形式之附件
時，應依序著錄附件之內容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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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 

★ 關聯項： 

• 定義：記錄該檔案與其他檔案間之關係，包含可
參照之有關案件及所屬案名。 

• 目的：將相關案件間建立關聯並摘錄重要案情，
便於檔案檢調及應用。 

• 著錄原則： 

有關案件：著錄相關案件之案由 

所屬案名：著錄相關案件所屬之案卷名稱 

60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紙本公文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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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件→以來文機關資料
為主依實著錄 
 

文別：函 
本別：正本 
本文媒體型式：紙本，1
頁 
案由：行政院主計總處
核定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
科員錢O仁等129員為102
年優秀主計人員。 
附件媒體型式：紙本，6
頁 
附件名稱：行政院主計
總處函影本及名錄 
右上角：標註檔號 
右下角：鉛筆編寫頁碼 

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紙本公文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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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紙本公文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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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2.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線上簽核〉 

★ 電子檔案編目方式： 

原則上比照紙本檔案之編目模式進行編目作業，惟案
件之計量單位以電子檔之「檔」數為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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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線上簽核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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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件→以來文機關資
料為主依實著錄 
 

文別：函 
本別：正本 
本文媒體型式：電子
檔，1檔 
案 由 ： 檢 送 修 正 後
「臺北市議會審議103
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
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
審議意見書摘錄」。 
附件媒體型式：電子
檔，1檔 
附件名稱：審議意見
書摘錄 

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線上簽核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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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線上簽核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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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訂型態：
空白 



五、編目─案件層級編目〈線上簽核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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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2. 



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★ 案名項：依據案卷內文件之內容撰擬而成，以揭示案卷
文件的內容與主要案情，提供檔案查詢之線索。 

★ 密等及保存年限項： 

• 機密等級：著錄案卷內最高機密等級。 

• 保存年限：著錄案卷內最長之保存年限。 

★ 檔案應用項： 

• 應用限制：開放、限制開放、不開放→同一案卷內有部
分案件屬機密檔案，著錄「不開放」。 

• 應用註記：檔案應用相關法規、政策或特殊情形。 

• 複製註記：檔案有不宜提供複製或僅部分複製。 69 



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
★ 日期項：指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，著錄該案卷內最早和最
晚之文件產生日期。ex：0990102～0991227 

 

★ 主題項： 

• 定義：依檔案內容，擇取足以表達案卷內容的檔案「關鍵
詞彙」，而非文句之陳述，以提供檔案資訊多重檢索途徑，
包含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項目。主題項編寫的好壞，將
影響檔案資訊檢索與應用的精確性。 

• 著錄原則：詞彙應具涵蓋性，非就各案件內容逐一賦予。 

• 試想自己是檢調檔案的使用者，若想查詢某特定檔案時，
會用何詞彙去查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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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• 主題項實例： 

Ex：案名─ 「故宮文物珍品展規劃案」 

人：故宮博物院 

事：展覽規劃 

事：借展 

物：翠玉白菜 

Ex：案名─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案」 

事：國民義務教育 

時：民國57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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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
★ 附註項： 

• 定義：著錄各項目或其他需要解釋和補充之事項，
便於執行檔案管理之業務及進一步提供檔案應用
者相關資訊。即對檔案複製品、檔案現況、語文、
典藏歷史、檔案徵集或檔案外觀等作補充與說明。 

 

語文註：檔案內容使用日文→著錄「語文：日文」 

檔案現況註：機關將保存屆滿25年之永久保存檔
案移轉至檔管局時→著錄「檔案現況及日期：移轉
〈891205〉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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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★ 關聯項： 

• 定義：記錄該檔案與其他檔案間之關係，包含可參
照之有關案卷及「案情摘要」。 
 

• 案情摘要之定義與功能： 

定義：綜合著錄全案卷之扼要案情，並得就各卷收
錄情形，以時間、業務性質、區域、人名或團體名稱
扼要說明各卷重點。 

功能：使用描述案卷案情大要內容的簡短文字，針
對案名加以補充說明，讓使用者能迅速掌握檔案案卷
所含內容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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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
• 案情摘要著錄原則： 

針對案名補充說明，以全案觀點描述歸納並綜整該案卷
之案情內容大要，非複製各個案件之案由。 

用詞應簡潔、明確、具體，並具涵蓋性，無個人闡述或
評論。 

法令有保密義務者，不得著錄當事人、檢舉及陳情人、
機構或團體名稱。 

指出案卷之性質、重要性、目的或所涉及人、事、時、
地、物等關鍵詞彙。 

敘明案情重要結論、辦理過程、重要數據及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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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
• 案情摘要舉例： 

案名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 

案情摘要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修正〈以案名為案情摘要，
未完整呈現案情重點〉 

案情摘要：有關本局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道路交通安
全規則修正，內容包含研提修正意見及參與修法研商會
議紀錄等情事；另含收受交通部公路總局對於道路交通
安全規則相關函釋案件。〈完整呈現案情重點，且敘明
本機關於本案非屬主辦，利於檔案價值判定〉 

 主題項：事     法規修正 

75 



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案名：親等關聯資料提供及管理辦法 

案情摘要：檢送親等關聯資料聯絡名冊調查表一份、核
發親等關聯資料案件統計表及系統稽核報表、檢陳戶役
政資訊系統親等關聯資訊系統使用者帳號申請單請同
意…。〈非一一著錄各件案由或挑選數件編寫〉 

案情摘要：本案係本所配合內政部推行「親等關聯資料
核發作業」，依據「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」
核發資料，每月定期陳報本府民政局核發件數，及進行
資訊系統稽核作業，內含調查表、申請單、統計報表等
資料。〈歸納綜整本案案情重點〉 

主題項：事     戶籍資料核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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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
案名：一般採購業務 

案情摘要：本處採購筆記型電腦、個人電腦、硬碟、
影印機、印表機、碳粉匣、辦公用紙、光碟片、文
具用品…。〈僅羅列各案件採購項目，未歸納案情
重點〉 

案情摘要：有關本處辦理電腦軟硬體及日常業務所
需物品等採購之相關案件，包含請購單、決標紀錄、
採購契約等。〈歸納案情重點及重要文件〉 

主題項：事     採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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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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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

2. 



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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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全 案 觀 點 ，
歸 納 綜 整 該 案
卷 之 案 情 內 容
大 要 ， 非 複 製
各 個 案 件 之 案
由。 

1. 

2. 



五、編目─案卷層級編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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